
環保署沈世宏署長專訪（102年12月26日）
（1）日月光污染事件始末
署長：
我想日月光污染停工事件，到現在應該是從它的懸疑跟爭論，應該是到了一個段落。
日前它是被命令停工，最主要原因就是在10月1號一次重大意外故障事件，造成大量的污水不合格，放流水的排放沒有向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報備，我想這是非常不應該的行為，因此如果被停工應該說是咎由自取。外面爭議從污染角度來看，應該是沒有什麼爭議的，只是在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認定它污染的原因，有些可能跟事實不符的地方，而對認定方面有很大的影響。如果把它當作停工的一個理由，其實會讓後續對它處分的正當性會有所失誤。
所以因為發生時間在10月1號，而日月光其實在過去3年內，到102年12月10日新聞出來，總共有21次違規事件。被地方環保局（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及環保署督察大隊去查處發現違規。查處的量其實高達3百多次稽查紀錄，違規21次發生時間在101年（去年）之前有19次，今年的話2次違規，1次就是1月份經高雄市稽查用水超過它的量，第2次就是這次10月1號的故障意外事件。
環保署督察大隊是發現5次違規事件，去年8、9月環保署督察大隊進去，作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稽查方式，我們叫深度稽查；去了解每個污水處理單元是不是正常操作，因為之前也發現它1次2次違規。那1次深度稽查之後，其實環保署就建議他們在5K、7K、11K三個以陸上管排放的廠，污水處理設施放流槽那邊應裝自動連續監測紀錄的設備。廠方也接受這個建議，所以他們裝了設備。裝了設備之後，日月光操作污染排放超標就是10月1號那次，今年33次稽查裡面就發現那1次污染超過規定，所以自動連續監測紀錄確實發揮它的功能。在那1次故障時候，也從紀錄器顯示它的pH指數低到2.4，是低於標準值，其實是不合格而且是嚴重不合格，所以最大問題它那次故障不報備，也是非常不應該的一件事情。
其實日月光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說它企業文化並不是很好，所以需要有個從董事長開始改變他們對環境的態度，員工應該是來改變一下。
問題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後來高雄市環保局發現它們的暗管跟偷排沒有經過許可，把污水經過加工出口區這個抽水站，經加工區的海洋放流管去排放污水。當然在這情形下，環保署其實在12月10號知道這個高雄市環保局發現它們的這樣嚴重違規，我們立刻發了新聞稿。因為我們知道這樣作為值得肯定的，所以一方面肯定高雄市環保局努力稽查，同時表示故意暗管偷排以及故障不報備這樣的行為，應該不只罰水污法的60萬元，還要追討它如果長期的不處理污水的不法利得，同時對很難追的暗管跟偷排，1次發現就要讓它停工。
過去我們稽查人員很辛苦，發現暗管或偷排都要等3次才讓它停工，我個人是覺得這對我們稽查人員是非常辛苦而沒有給予應該有待遇。所以我在100年就改變這樣的一個命令，應該是偷排暗管這惡意違規1次發現就讓它停工。
可是呢，事情發現了一個很新的事證。就是在上禮拜四因為行政院會對這樣重大新聞事件，希望我們在院會時提臨時報告說明，讓我們部會首長及院長了解。因此在前一天晚上看我們同仁準備資料的時候，就很好奇問，到底這暗管偷排是怎麼發生的。結果我們同仁把證據跟我講的時候，我才了解到原來他們認定偷排就是10月5號那一次排放到海放管事件。日月光有在9月26號以正式公文通知高雄市環保局，因為他們要把污水回收再利用，變成一個中水的系統，也就是因為今年初高雄市環保局發現他們用水超量，所以他們進行改善，系統做完之後，需要做正式連結，因此希望把在工程期間廢水處理合格之後，緊急排放至海放管方式排放出去。這個公文後來發現高雄市環保局並沒有給它回覆，它就自行排放，因此到12月10號之後，高雄市環保局長去到現場發現有管子排放，就認定他是暗管跟偷排！
但是我們想這事很特別啊！因為既然有出公文，也沒有告訴說是不能排的，事後卻說它是暗管。我就好奇這管子是什麼時候設的，以及過去有沒有類似排放情形。我們同仁連夜去問了之後，他們傳過來幾個資料，結果發現這個海放管，其實是在94年時候就向加工出口區海放管及下水道管理處去申請。申請的時候也有副知高雄市政府，說這個管子是為了緊急排放時候用的，同時平常不排放，要排放的時候會另外提出申請，所以它這個申請是經過同意的。另外99年的4月份，也有1次排放，資料上顯示在4月12號的時候，高雄市環保局其實是收到它的副本，日月光向加工出口區管理單位申請排放，說明4月17號緊急維修需要排放，這樣的一個申請在往來的公文裡頭，都有讓高雄市的下水道主管機關就是工務局，及環保主管機關環保局，有副本。4月17號之前市政府並沒有回函，所以他們也就排放了，等到4月22號的時候，市政府正式給日月光跟加工出口區分別1個公文。給日月光的文就說請它依照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規定辦理；給加工出口區的文就說，他們申請的那件事件，會同去採樣之後，它的放流水的數據，要副知高雄市環保局。我們看到這些公文發現，其實從上面可以知道，市政府給的這個回函，市政府的說法是環保局告知你們要排放，你們就去作，顯然就是不但知道連接管連到海放管去，有這樣的一些管線，也同意它的排放。
因此今年10月5號那次排放，我們可以理解市政府，不給它回函是有它的道理的。其實，上1次就是你去作就是了，可是等到這一次居然是在媒體上說它是個暗管或偷排。
我們認為這樣情形，如果確實是誤植的一個說法，據此認定它停工是很嚴重的。我們也知道真正的環保主管機關是高雄市政府，下水道主管機關也是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及工務局只是他們承辦的一個機關。所以看到當時是高雄市政府給它的文，我們寫了一個新聞稿及報告，希望陳菊市長重視這件事情，在下這個停工命令之前要審慎來考量，要向外面講清楚到底那是不是暗管跟偷排，到底用來停工理由是什麼，也需要加以清楚斟酌。後來我們發現，最後高雄市政府作成決定的時候，確實也認真考量了！因此在送出處分書前一天，開記者會向外宣布它有八大停工理由，是沒有用暗管跟偷排這二個字眼。但是還是把連接管跟遶流，沒有經過許可的，列為要停工的八大理由之一。可是到了第二天正式發出處分通知書時候，是完全拿掉了，就是跟連接管有關的都沒有當作停工處分的理由。
這也就説明了，環保署給他們的提醒是正確的。日月光這件，真正應該讓它停工理由就是故障不報備，造成水體水質的嚴重影響，至於暗管這件事情，應說不是停工理由的部分。這個過程裏面。我這邊最大的一個感觸就是，我們這個馬政府，現在民調低到9趴，其實很大的理由，從這次事件你可以看得出來。因為當天我們指出一個重大的停工理由需要去慎重考量的時候，只是把事實點出來，但是我們立刻發現，在野黨用10個立法委員開記者會，開始對我抨擊，說我是為日月光護航，應該為這下台。立刻有這樣的新聞，我想應該對我形成很大負面的效應。
然後我們看到更有意思的是，幾個媒體像三立電台，有個節目是廖筱君主持的，與談人員可以把剛才我講的那個高雄市政府給日月光跟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的公文，照著唸出來。唸完之後應該是證明日月光不是暗管跟偷排的內容。可是他們完全講另外的一個結果，就說從這公文看沈署長，就是為日月光護航。用這個角度來論述這件事情，就是嚴重抹黑的ㄧ個作法，是件令人感到痛心的事情。對不清楚內容的人，他們拿出公文唸，又唸了結論，會相信他們説的是真的，沈署長這個人是非常惡劣的一個人！事實上，如果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對污染源的取締是非常用力，用力很深的！我在民國70  幾年的時候，在衛生署環境保護局工作。那時對鋼鐵業的一個3年的新標準管制計畫裡面，大部分煉鋼廠就是電弧爐煉鋼廠，都已經符合的時候，還有10幾家沒有符合。因為已經給了3年的時間，當時我們就是要他們停工改善，所以陸續有10幾家被命令停工改善。那些煉鋼廠是一些很大的廠，其中停得最久一家是唐榮中興合金鋼廠。當時總經理是嚴家淦總統的公子，他還到我的辦公室說能不能不停。我們給他的答案是沒有辦法，因為別的廠都做好了，如果不停的話是不公平的競爭環境，所以這樣的一個公營事業在那時候還停工下來。我在公職生涯裡面，一直是就是對該做事情，基本上就會去作，也不會像他們講的護著財團；而是我認為應該是勿枉勿縱，做的不對，符合我們嚴格停工要件就要他停工，可是卻不能說去誤栽他一些他沒有做一些事情，然後造成很負面的影響，所以我在這事情上覺得感觸很多啦。其實我也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因為以這樣的方式讓媒體大幅的報導，讓全國看到這個問題，特別是讓這些像日月光一樣，故障也不報備的這些事業，能夠心生警惕，所以我後來的發言，是認為還有很多的日月光，需要我們的稽查人員以做對的方式去管制他們，因此我說，其實我們需要以作秀來讓媒體報導，然後有更多企業知所警惕，但是我們也要做對，就是讓我們的稽查人員做對的事情，作出正確管制！
我們同時在這段時間還有一個很大的稽查取締案子，就是彰化的電鍍廠。彰化電鍍廠其實是環保署在這幾年，推動叫做環檢警結盟的結果。讓檢察官跟我們環保警察跟我們的督察大隊互相合作，去破獲這些環保犯罪案例。一開始是臺南跟高雄地檢署做的，我們覺得效果很好，所以我就去拜訪了高檢署，希望他們全國推動。推動這幾年下來，我們可以看到總共取締714件環保犯罪案件，移送法辦2,363人，其中還扣押了959件像車輛這些機具，停工中工廠還有37家。所以我們其實花了很大力量來維持環境，而能夠打擊這些不法。像這一次彰化電鍍廠，檢察官出擊，我們的環保警察跟督察大隊配合，還引進高科技透地雷達，以及半夜守候，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監控，才能發現這些暗管，而找出這些廠家。這10個廠家也是根據我們前一陣子，在彰化東西二、三圳那邊找到了40公頃污染土壤，然後我們分析這些電鍍工廠電鍍污泥申報量不正常。鎖定之後去監控，然後出擊，發現他們真的是埋了很多暗管。也從這邊發現我們的地方稽查人員，可能平常受到很多外力的一些干擾，沒辦法去作澈底的取締工作。靠著這樣的工作去發現之後，我們要求地方政府對這些證據確鑿的立刻命令停工，然後追討不法利得。鄭主任檢察官也是非常的讓我們敬佩，他是引用刑法公共危險罪把他們移送法辦。我最後要講的是媒體，一部分媒體就是把這些事實及是非顛倒過來說，造成很多民眾完全的錯誤印象，我們真的期望政黨競爭不應用這種惡質方式來進行。
（2）環保署立場搖擺不定
因為看到了一個新事證，我們就一定要把它提出來，讓我們開出處分停工命令的時候，站穩我們自己的腳步。如果，我是等到他們把這當做理由開出處分的時候，我再提出來，其實是害了他們，等於是整了他們一樣。
其實，外面完全以顛倒方式來解讀這件事，我覺得不是真正在面對問題，而是別有用心，希望讓外界覺得我們是在為財團辯護，這樣的一個目的。我同樣看了另外一個節目，可以把我在立法院講的一段話完全播出來，如果單純看我說的話，應該是非常正常，因為我在那邊講的，是我主張要作秀；因為作秀才能讓更多的事業看到，而發揮它的影響力，但是我們也要做對，做對，才讓我們稽查人員能更抗拒外力，而能夠打擊不法。
這段話播出之後，應該是很正面的。可是跟著後面播出的評論，就完全都是負面的。他們可以解說，我講這段話的目的就是為日月光護航，為了嗆高雄市，讓它不要停工。用這樣的方式，來影響視聽、影響民眾對我的看法跟想法。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執政黨其實每天做了一些事情，任何一個政策出來，都有很多這樣從負面角度去解讀政府的作為，給民眾很多的錯誤觀念，而懷疑政府的一個用心的一個結果。
我是覺得這樣惡質的一些節目，應該不是我們這個社會一個好現象。
（3）委託民間公司稽查，缺乏強制性
我想稽查的話，要去用一些數據去處罰，一定是要我們的地方稽查人員，跟我們的環保署督察大隊人員取得的，才可用來作處罰。
我們所謂委託外面去執行工作的一些顧問公司，基本上是作調查、研究或者為了制訂放流水標準、或者環境影響程度的一些了解而做的事情，不會用在稽查取締及作為執行公權力的證據。
（4）環保署未來對公共污染的防治措施為何
其實我在20年前就發現我們的法律，使得我們的稽查制度與所要管制的事業，也就是污染源，他們的主動守法誘因是不足的。甚至是倒過來，鼓勵你不守法一定得到好處，而守法一定吃虧。主要的關鍵是國外按日連續處罰的制度對過去違規的紀錄、證據都找出來後，就罰它過去的違規；但是我們引進後，畫蛇添足，是對污染源一次處罰後，同時給它一段時間改善，到了改善期限如果沒改善，再處以按日連續處罰。國外的做法是，你違法了，我可以對過去的違規按日連罰多少錢。但我們多了上面這一些話，意思是你過去的違規就不罰了。罰你現在的違規，以及將來改善期限到了仍未改善的，每天處罰，做法是罰未來。所以他有心違法，就在那裡等你發現了、找到我，我再來改善。躲得越久的，它所獲的違法利益就越多，賺越多。這使得那守法的人反而吃了虧，所以把過去的違法一筆勾消的按日連罰做法，造成執法人員非常大的執行困難。因為你沒有制度讓守法有誘因，必須抓到他違法才去罰他，他才守法。
過去，特別在水污染的稽查作為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們大部分的稽查人員去取水樣，水樣交給檢驗單位去檢驗，得到結果有沒有超過標準，再決定要不要處罰；等到改善，由業者提供水樣，檢驗合格就算改善了。如果環保單位再去取樣檢驗不合格了就按日連罰。這過程的壞處，所謂的改善主要是看取樣的水合不合格，它可能是被稀釋的水，我們都不曉得。真正要看的是它不合格的內部原因，是要看它缺了那個設施或那個設施功能不足，然後它自己檢討之後，或經工程師及環工技師簽證之後，我們要看它要改善的那部分是否完成。所以我過去在修改水污法時，增訂了要做功能測試，了解它各單元，甚至在最大產能下，都能合格的改善，才叫完成改善；而不是隨便取個水樣合格，就叫改善了。
過去這樣一個稽查方式，使得沒有真正的改善。我們又沒有經常去看，所以造成很多的違規存在。這種只看結果、只問結果，而不查原因，其實形同縱放。等於你讓他投資不足，然後可以用一些投機的方法說合格。從這次事件，我們也檢討，像彰化的事件，我們發現這些電鍍廠，稽查人員如果用心的話，會發現他們為矇騙，就會設計一些開關，你來稽查時，他把開關一換，出來的其實是自來水，平常排出未處理的廢水，就是偷排！那自來水驗出來與處理過的廢水一定會不一樣，如果我們地方稽查人員，沒發現這點，而且不懷疑埋設暗管或偷排的話，其實是我們的人員訓練不足。這次事件，我認為我們的稽查人員是到了痛定思痛，要痛改前非的時候。當然不是所有稽查人員都是這樣，我們也發現很多稽查人員是兢兢業業，穿著潛水衣、青蛙裝到下水道稽查有無暗管。我們大部分的稽查人員要改變作為，不是取了水樣就走，要能進廠去巡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明顯的看到一些設備故障啦，或設備沒在運轉，立即處罰，讓他即時改正過來，就不會嚴重到要停工的情形。其實停工就是環保、經濟及勞工的三輸。
很難發現的偷排暗管情形，只要發現1次就要停工，不要等3次才停工。這些是2、3年來我們對稽查人員要求調整作為，所作的事情。當然這次高雄市政府無所畏懼，發現1次就勒令停工的處分，我們也很肯定這樣的作為，但我們也希望做得正確、站得穩的角度去開這個罰單。希望藉這個機會，把一些我們自己的缺失讓社會知道，像一些工廠的設備備而不用，我們的地方稽查人員進到工廠而有視而不見的，我們中央的督察大隊也有督而不導，也沒有適時指導地方政府。這些缺失藉著這次機會讓社會大眾知道，形成一種壓力，來改變一些沒有做好的稽查人員或督察人員的行為。我們不但要改變這些事業或污染源對環保的作為，也希望改變我們自己稽查或督察人員稽查的作為，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善性的循環，也會使這個社會主動守法的人士成為多數。其實我們要花的力量，是在找出那些困難找出的惡意違規的人，這樣我們的稽查效率才是最高的。
常常有人說：「為什麼違規這麼多?因為人力不足。」，我一直不認為人力不足可以是我們的藉口，我認為我們的稽查方法對，在要求時，就會跟合法的事業形成一種夥伴關係，讓違法的事業絕對得不償失。這樣才會形成善性循環，守法的人越來越多，我們稽查就不用那麼辛苦。
（5）中央與地方未來將如何共同防治污染
我想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其實我們主要的稽查主力應該是在地方的環保稽查人員，中央有的力量就是督察大隊。督察大隊是參考美國的制度，可以直接進廠採樣、檢查，同時也可以告發，讓地方根據告發去裁罰。我們還有一個環保警察隊，可以來協助一些特別、屬於犯罪型的案子，去做更強力檢查與取締的工作。其實中央的督察大隊是要引導地方做對的事情，在一些比較困難的時候跟他們合作完成。我們常常說「督而不導」，就是說如果我們在進廠查看的案子中，不去檢討地方在這個案子，有沒有盡職責去發現同樣的問題的時候，就是督而不導。為什麼中央去的時候都能發現違規、違法，而地方長期卻看不出來？可能就是剛才講的－受到一些外力的影響，所以督察大隊的目的，就是排除他們受到的外力影響。因為我們會跟著去查，所以如果有任何的力量使得它無法去稽查，或者稽查後無法去裁罰的時候，還有中央的督察大隊能夠實際地去檢討，對污染源的排放、操作這些情況去找出證據來說明地方沒有做好稽查，所謂「督察」的功能就在這裡。在這次的事件之後，今天召開了擴大署務聯繫會報，有各地方的環保局長或副局長出席，會議中，我們提出了「環保稽查跟裁罰的六大教戰守則」：
第一個就講「只查結果不查原因形同縱放」，要讓稽查人員知道不能只拿水樣就走，一定要實際進廠去巡檢、去尋找蛛絲馬跡，在明顯有操作不當時就要馬上去糾正它。
第二個就是要進廠巡查，發現違規即罰即改。
第三個呢，我們是認為暗管偷排，1次停工不待3次。因為那是非常難去發現的，所以1次就要命令停工。
第四個，就是要深入稽查、對不法利得有效裁罰。
第五個，如果故障不報，就立刻命令停工改善，然後審查復工。這是什麼意思呢？一般故障，如果誠實來告訴我們故障了，我們有一個條文是如果很積極的去防止它繼續去影響外界，停下來減產同時修復，就可以免受處罰；但是如果是故障不報備，對環境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希望將來能立即命令它停工。除非它能夠用降載的方式，恢復排放的水到符合的標準，那它可以用降載的方式，否則我們會命令它立即停工；如果是因為故障沒報備而被命令停工的話，它要復工的時候，就無法像有報備復工後可以自己恢復排放。我們會要求他提出復工的計畫，經過我們審查合格之後，才能開始操作，在監督之下復工。所以這報備不報備在復工的時間會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用這個方式來鼓勵大家誠實，故障就要報備。
最後一個，就是當我們開始對不法利得，給予巨額罰款的裁罰，我們到目前為止追討不法利得，最高罰到4.4億元。另外，我們會擔心它脫產，去收錢時一點財產都沒有，他不繳也沒有辦法了。所以我們會用假扣押，防止它脫產，確保我們的債權。
這六大項，就是我們稽查和裁罰的六大教戰守則，我們希望因為日月光事件、彰化電鍍廠暗管事件，能夠讓全國的稽查人員能有不同、全新的一個作為。
我另外要提的，不法利得的追討這件事情，是我在20年前就發現它有法律的缺失。可是面對當時的整個大環境，想改變我們的一些做法，結果卻沒有成功。一直等到我做了環保署長，我的同仁告訴我說：「95年的時候通過的行政罰法中，裡面有一個條款是說，現在所有的行政法的最高罰額有個限制，可是如果是有不法的利益的時候，可以就不法利益的範圍加重處罰，不受最高罰額的限制。」我知道這個條文的時候覺得如獲至寶。我長久以來一直認為可以罰過去，而不是罰未來，就是讓被管制對象主動守法很重要的因素。環保署是各部會第一個引用這個不法利得的裁罰，而且第一個案子用在觀音工業區，是一個政府操作的污水處理廠；第二個案例台塑仁武廠，是大事業；第三個案例是雲林的一個小皮革廠；第四個案例也是我們政府操作的，是岡山本洲工業區的污水處理廠，後面最大的案例是和平電廠，罰了4.4億的那個。所以我覺得很遺憾的是，媒體還可以把我說成是一個為日月光護航的人，還有在野黨的10個立法委員說我為財團護航，叫我下臺。我看今天的新新聞也還是以類似的報導：說我前後不一，態度軟化，其實我相信這不是誤解，因為我跟他們講得太清楚了，而他們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報導，讓民眾誤解，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媒體操作的現象。
（6）為追求經濟，環保署難為？
    其實我一點的壓力感覺都沒有，因為我也是辭職過的人，曾經辭職不幹的人。做公務員純粹就是覺得可以對社會有很好的貢獻，我一開始做公務員就在一個很好的位置—是可以做事的位置，非常難得。有人幹了一輩子就是這個位置，又有何所求? 心想如果事情不能做，我離開就好，一開始我就是很簡單的這樣一個想法，所以我會講我該講的話、做我認為該做的事情，我不覺得我有壓力。但是為什麼沒有壓力很重要的原因，其實我是有方法的。什麼方法?

    一個民主、開放、成熟的社會，政府做事就是要公開、透明和參與。所以像國光石化這麼大的案子，在環境影響評估沒過，很可能在以前，環保署長就會要走路了。因為他沒有辦法證明說，他為什麼不能讓它過。開發案沒有過。以前的說法，都是說你們這些委員或環保署署長光聽這些環保團體亂講，我們這邊講的道理你都不聽，所以不給我過，用這樣的方式來對外面陳述，對很多人這樣說。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說法的原因，是我引進了非常透明參與的機制，就是在一些爭議裏面，如何讓事實陳現？到底國光開發對於環境的影響、對於經濟的貢獻或對於社會的一個公平性，這些是大家所質疑的問題，如何得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答案？觀念就是我引進「專家會議」的機制，就是在國光石化案的問題，我們成立五個專家會議。所謂專家會議就是針對大家爭議的問題，好比說在國光石化白海豚到底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用什麼方法可以去讓它不受影響？到底溫室氣體排放是怎樣？到底健康的影響是怎樣？到底海底的地形，或者他們的工業港受到的淤砂、泥砂它的影響會怎樣？以及溫室氣體的排放到底會影響多大？這些大家爭議的問題，說成是很負面的問題，我們讓很關心的、也是權益相關的各方，推薦他信任的專家，例如說讓環保團體推薦他們信任的專家，當地民眾受影響最大的也推薦他們信任的專家，讓開發單位也推薦他們信任的專家，還有政府單位也推薦專家，由專家們去獨立的、以他們專業的倫理、專業的判斷去討論。因為我們認為專家有他的社會跟成長背景，沒有一個專家是完全可以做到客觀、中立的，所以一定要專家之間也要有所謂的制衡關係，我們叫 check balance 。由各方推薦他們信任的專家，那麼他們去討論出來的結果，就是大家相信的結果。所以這就是我們說一個非常透明、開放和參與的機制，這樣機制出來所發現事實後，各方都不會怪說，我們偏袒那方的而採信那方的說法，得到這樣的結論。所以國光石化可以看到這樣經過一個開放的參與所得出來對事實的認知。我們有一次把這五個專家會議的專家們推薦的召集人找來，也把那些投資者找來，一個晚上花了三小時對話。對話的結果使這些投資者發現，可能國光石化在那位置，對他自己的風險遠大於對環境的風險影響。所以他們聽了之後，對於事實的了解更多，對於後來即使不做，他們也能了解。其實這個案不是由環評委員來表決說不讓他們做，而是他們確實經過這樣的一個程序認識到事實之後，是由總統宣布不要做的。所以在宣布之前這些投資者心理也非常明瞭，這個計畫事實上在那位置是做不下去的。
記者:

署長，其實署長這種壓力用一種跟以前不一樣的作法，在這個不一樣的時代，以前可以說上面當權的說要做，而你不做，你不聽話就把你換掉，現在是不可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
署長:

我想確實，因為現在這個時代沒有權威的，不是因為我是署長我講的話就是對的。你講了反而人家質疑說你亂講，所以有一次在立法院的公聽會裏面，我參加立法委員主持的公聽會，一個環保團體的成員發言說：「署長！這件事情是應該這樣做，你是專家你最清楚，所以希望你這樣做」，我就告訴他說：「你不要說我是專家，最好你不要相信我講的話，我照你意思做時你說我是專家，如果我講得跟你不一樣時你可能罵我亂講。我希望你不要相信我的話，但是我有一個方法，你講的事情是不是可行？到底對不對？由各方來推薦專家，你推薦專家，我們推薦專家由這些專家們來討論，它的結論出來，如果認為可行我們就做，如果不可行希望你也接受。」這就是說現在是民主開放的社會，常常是需要有專業的，而且可以受到大家信任的一群人，既然是大家信任推薦出來的，就可以接受他們討論出來的結果，就沒話說了。所以我跟他講你不要相信我的話，你也不要相信立法委員講的話，我們兩個講得不一樣的時候，你要聽誰的？這方法就是，既然這件事情那麼專業，就由專業的人基於他們的專業倫理來告訴我們事實是什麼？正確的作法是什麼？
（7）關於「看見臺灣」的想法
    我覺得這是部非常難能可貴的電影，因為它是一般人沒有辦法那麼仔細、從那個角度去看的一個台灣。它展現讓我們去看到。其實每個人都喜歡飛行，從天空來看平常在地面上看不到的景象，看了之後你會發現臺灣在美的那一面是多麼的美好，多麼的令人感動，但是同時也看到自己所製造出來醜陋的那部分，所以給的視覺感觀或是感動，對某些人來說是非常巨大的。我想看過的人幾乎都被感動，最後一幕在玉山山頂那一群小朋友唱歌、跳舞的畫面，是給我最大的一個感動。齊柏林先生他的用心，讓我們看到如何站在玉山山頂來關懷我們這塊土地，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成功的一部影片，也帶動如何維護它美的部分，把壞的部分消除。政府真的應該為它採取行動，因為這樣的視覺感動是最容易引起共鳴的。全國人民一起感動、一起採取行動，不是平常靠一、兩句話，只告訴一、兩個人就能造成的效果。因為用我們的右腦去接受，然後改變是最容易的，若用左腦去思考邏輯，是沒有辦法一下子感動很多人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一部成功的影片，我們也希望藉著這個影片而有所行動。
江院長也很重視這樣的影片而發動各部會，除影片上所看指標上鏡頭的問題之外，也希望能夠更系統性的發現在影片上沒看到的部分。確實的問題可能不亞於我們所看到的那些問題，一起找出來，趁這件事能把我們的環境做得更美好，就像我在臺北市開始就一直講的那句話，希望能夠超過日本、趕上瑞士，脫胎換骨，就從我們清淨家園做起，讓每個人都動起來。
記者:

    這部影片強調後勁溪，是不是他拍後勁溪造成日月光的事情，是湊巧發生呢？還是這部影片關注到後勁溪，然後一連串著下來的。
署長:

    我認為一定是有關係的，因為大家受到感動，都認為應該有所行動，不管中央、地方都希望向外面展示，我們有在行動，因為這一影片帶給我們感動。
記者:

    所以如果說在這情況下，地方環保局去督導或查核時就會比較容易。
署長:

    確實，日月光的稽查發生爭論，這爭論卻是更好的機會，引起大家更多的重視，順便就帶出什麼是正確的作法，什麼是一個企業在環保，在污染處理上符合永續概念的作法，不做的話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影響企業的競爭或生存；也讓我們的環境保護稽查人員或企業人員有更好的認識，知道怎麼樣做才是對的，裁罰不受外力的干擾而勇敢去做。
記者:

署長，後勁溪真的那麼可怕嗎？
很多污染源排放到那個地方，電影那一幕拉得非常長，我相信全國觀眾都看得到。這個稽查，恐怕是連地方每個單位都要追查的很澈底，才有辦法做到的嗎？
署長:

    其實那邊有一百九十幾個工廠，而且都是很大型的，包括楠梓工業區、中國石油公司、台塑仁武廠，還有仁武工業區、大社工業區都是大型的工廠，還有很多小型的電鍍工廠，這些工廠最重要的是他們自己能夠主動自發的去把事情做好。最近的取締過程已經產生一些效應，我看到報導說水已經乾淨多了，是因為高雄市的行動加上我們的互相呼應，雖然有一些爭議。也看到最近各縣市，只要查到暗管偷排的都是勒令停工並追討不法利得，這已經深入我們稽查人員或各縣市。我想縣市首長是關鍵，我為什麼要說陳菊市長要出來說清楚，因為陳市長她其實是環保主管機關，不是環保局，陳市長也是下水道主管機關，她是掌控所有的，不只是陳菊市長，所有的縣市首長他們如果也是支持，不接受任何的關說。當然我們也不能冤枉事業，我們應該善待這些事業，除非證明他們是惡意地，絕對讓他得不償失。但在這之前我們還是要善待他，他對的，你要說他對。不能說我說他是對的，就是護航財團，用抹黑的名詞來對待。我們環保稽查人員有三種，一個是發許可證審核許可的人員，一個是稽查人員，一個是裁罰人員。稽查人員要努力去進場、去巡查，不要拿了水樣就走，要去發現暗管；裁罰人員要能夠去追不法利得，如果他是惡意重大的話，要能一次就命令其停工，不能手軟；可是許可人員你必須站在跟事業是夥伴的關係，跟他一起看到他的問題所在，告訴他怎麼做，要求他怎麼做，不能明明是人家為了要做污水回收，是對環保有益的，要接管要排放，給了正式通知卻不給人家回應，然後還說他是暗管和偷排。這個我認為是不對的，這部分一定要善待人家，你如果說他是暗管偷排，人家給你公文時就要告訴他你不能排，而不是排了之後回來再告訴他，你是暗管偷排。 若是他的故障不報備，絕對是值得停工，警告讓他得到教訓，然後改變他的行為，除非他確實沒時間報備而完全忽略了。後來他們做成決定命令停工，我就說是咎由自取，這足以讓其他不重視環保法令細節的事業，一個最大的警惕。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讓更多的人願意主動守法，不主動守法的一定得不償失。有這樣的認識之後，其實很多的河水，甚至我們的臺灣，再看見的時候，那些讓我們痛心的鏡頭應該就會消失了。
記者:

今天非常謝謝沈署長接受訪問，謝謝署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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